中共龙胜县委政法委员会

2016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编制说明

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单位概况
（一）基本情况

1．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县委的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县党委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措施，及时向县委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检查，抓好贯彻落实。

3．组织协调，知道全县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4．检查县政法各部门执行各种法律法规和公正司法的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严格执法，维护司法公正的具体措施。

5．组织、协调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6．支持和严格监督全县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县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和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7．组织推动全县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探索政法工作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

8．研究和加强全县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县委组织部考察、管理县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提拔考核工作，协助县纪委、监察部门查处干警违法违纪的案件。

9．完成县委、上级党委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设立3个职能办（室）。分别是：办公室、政工室、执法监督室。

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设立有龙胜各族自治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工作部署，研究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大措施及实施意见等。

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设立有县610办公室，为县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的常设机构。

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设立有自治县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及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协助县国家安全小组统筹、规划本辖区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等。

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设立有龙胜各族自治县法学会，为群团机关，由县委政法委代管，在县委的领导下，按照《龙胜各族自治县法学会章程》开展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我委人员编制总数为5人，其中行政编制4人，后勤服务聘用人员控制数1人。实有财政供养人数14人，其中行政在职10人（5人为抽调或借调），退休人员4人。

第二部分： 2016年部门预算报表

见附表《龙胜县政法委2016年预算公开表》
第三部分：2016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报表说明

一、2016年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6年收入总预算186.27万元，为财政全额拨款。

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支出总预算186.2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9.27万元，占支出总预算58.66%，同比增加33.87万元，增长44.92%。项目支出77万元，占支出总预算,41.34%，同比减少21万元，降低21.43%。

二、2015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86.2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9.27万元，项目支出77万元。具体支出预算如下：

行政运行109.27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预算。主要用于委机关为保证日常运转发生的基本支出。如根据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等安排的人员经费支出、按自治区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安排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77万元，全部是项目支出预算。主要用于委机关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障政法综治维稳事业发展而发生的项目支出。如维稳办经费、“610”办经费、“平安龙胜”建设经费、综治专项经费等。
三、2016年部门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6年公共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15万元，比2015年初预算27万元减少12万元，同比下降44.44%。其中：
1.公务接待费2016年预算12万元。主要是安排接待有关领导来我县参加各类会议、活动和调研考察等公务活动的接待费用以及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公务接待费用。

2.公务用车费2016年预算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6年预算3万元，同比减少12万元，下降80%。主要用于委机关市、县内执行公务开展各项检查、核查业务过程中为解决同城相关人员的交通问题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以及车辆年审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2016年预算没有安排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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